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申请表
 项 目 名 称 年产20台丝网成形机床及机械零部件加工项目

建 设 单 位 （盖章) 定州市明阳机械厂     

 建 设 地 点 定州市李亲顾镇油味村 

项目负责人      刘永强
联 系 电 话      13832277717

邮 政 编 码        073000
	环保部门
填    写
	收到验收申请表日期
	

	
	编    号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
说    明
1．本表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编制。
2．本表为建设单位申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必备材料之一，需在正式申请验收前按要求由建设单位填写。
3．表格中填不下或仍需另加说明的内容可以另加附页补充说明。
4．封面建设单位需加盖公章。
5．本表属国家级审批须一式6份,属省级审批须一式5份，属地市审批须一式4份。
6．本表主送负责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正式审批后分送有关部门存档。
表一
	项目名称
	年产20台丝网成形机床及机械零部件加工项目

	行业主管部门
	定州市环保局
	行业类别
	金属成形机床制造c-3422

	建设项目性质（新建 √  改扩建    技术改造   画√）

	报告表审批部门、文号及时间
	定环表[2012]70号   2012年6月26日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文号及时间
	

	总投资概算
	40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
	2万元
	所占比例
	5%

	实际总投资
	40万元
	其中环保投资
	2万元
	所占比例
	5%

	实际
环境
保护
投资
	废水治理
	万元
	废气治理
	万元

	
	噪声治理
	1万元
	固废治理
	0.5万元

	
	绿化、生态
	万元
	其它
	0.5万元

	报告表编制单位
	保定益达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初步设计单位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开工日期
	
	投入试生产日期
	

	环保验收监测单位
	定州市环境监测站
	年工作时
	2400小时/年

	工程内容及建设规模、主要产品名称及年产量(分别按设计生产能力和实际生产能力)：
     定州市明阳机械厂位于定州市李亲顾镇油味村北220米，定深公路西侧，项目东侧为定深公路隔路为商业企业、南侧自西向东依次为田地.猪鬃加工厂.养牛场，西侧为农田，北侧为农田和商业门店。该公司为新建补办项目，公司成立于2005年，主要从事机械零部件加工.金属成形机床制造销售。为适应市场需求，该公司建设了年产20台丝网成形机床项目，但尚未办理环保手续，根据（中华人名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以及定州市环保局的要求，项目补办了环评手续及编制了环评报告定环表{2012}70号。项目总占地面积2746.7平米，总投资4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万元，主要产品为机械零部件，年产量为20台丝网成形机床及机械零部件加工项目。



表二
	主要环境问题及污染治理情况简介：

 1、废水：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主要为职工生活污水产生量小，水质简单，全部用于厂区泼洒地面抑尘。

     2、噪声：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机加工车间车床、钻床、龙门铣动力头等

 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车间隔声，设置减振基础，

 设备摩擦处定期润滑等措施降低噪声。

 3、固体废物：项目固废主要为机加工工序的下脚料、废切削液和职工生

 活产生的垃圾。机加工工序的下脚料全部回收外售；废切削液全部由厂家回收；

 生活垃圾合理处置。                                      


	废
水
排
放
情
况
	总用水量
（吨/日）
	
	废气
排放
情况
	废气产生量
（标米3/时）
	

	
	废水排放量
（吨/日）
	
	
	废气处理量
（标米3/时）
	

	
	设计处理能力（吨/日）
	
	
	排气筒数量
	

	
	实际处理量
（吨/日）
	
	固体废弃物排放情况
	固废产生量
（吨/年）
	

	
	
	
	
	综合利用量
（吨/年）
	

	
	排放口数量
	
	
	
	

	
	
	
	
	固废排放量
（吨/年）
	


表三
	废水监测结果
	排放口
编号
	污染物
	排放浓度
（毫克/升）
	执行标准
	排放总量
	允许排放量
	排放去向

	
	
	
	
	
	
	
	

	废气监测结果
	排放口
编号
	污染物
	排放浓度
（毫克/

立方米）
	执行标准
	排放总量
	允许排放量
	排气筒高度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噪声测点编号
	监测值
（dB(A)）
	执行标准
	其它


	
	1#

2#

3#

 4#


	52.5-49.8

53.5-50.1

49.0-49.7

48.1-46.5


	GB12348-2008二类标准
	


注：1.废水中汞、镉、铅、砷、六价铬总量单位为千克/年，其他项目总量单位均为吨/年。
2.废气中各项污染物总量的单位为吨/年。
表四
	验收组验收意见：

2017年7月14日定州市环保局组织召开了定州市明阳机械厂年产年产20台丝网成形机床及机械零部件加工项目竣工验收会。参加验收会的有定州市环保局主管领导，执法大队、环评科、总量科，组成4人验收组。验收组成员实地勘察了项目现场，检查了污染防治设施运转情况和验收监测结果的介绍。验收组成员经过认真质疑、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定州市明阳机械厂位于定州市李亲顾镇油味村北220米，定深公路西侧，项目东侧为定深公路隔路为商业企业、南侧自西向东依次为田地.猪鬃加工厂.养牛场，西侧为农田，北侧为农田和商业门店。该公司为新建补办项目，公司成立于2005年，主要从事机械零部件加工.金属成形机床制造销售。为适应市场需求，该公司建设了年产20台丝网成形机床项目，但尚未办理环保手续，根据（中华人名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以及定州市环保局的要求，项目补办了环评手续及编制了环评报告定环表{2012}70号。项目总占地面积2746.7平米，总投资4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万元，主要产品为机械零部件，年产量为20台丝网成形机床及机械零部件加工项目。
二、环保措施情况：

该项目营运期对环境产生的污染主要是废气、废水、噪声和固体废物。

 1、废水：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主要为职工生活污水产生量小，水质简单，全部用于厂区泼洒地面抑尘。

     2、噪声：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机加工车间车床、钻床、龙门铣动力头等

 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车间隔声，设置减振基础，

 设备摩擦处定期润滑等措施降低噪声。

 3、固体废物：项目固废主要为机加工工序的下脚料、废切削液和职工生

 活产生的垃圾。机加工工序的下脚料全部回收外售；废切削液全部由厂家回收；

 生活垃圾合理处置。                                      
三、验收监测结果  

         经现场检查：该项目按照环评及其批复文件要求基本落实。监测期间，各项环保设施运行正常，生产负荷达75%以上。
    噪声： 该企业昼间噪声监测结果见附件定环测（2016）第90号监测报告，东侧50.1-53.5dB，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4类标准；西侧46.5-48.1dB， 南侧49.0-49.7dB，北侧 

   49.8-52.5dB，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
 四、验收组验收结论：

该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批复文件说明相符，建设单位在整改过程中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提交的验收资料齐全，污染防治设施运转正常，污染物监测结果达标，验收组同意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五、要求及建议

1.加强环境管理，生产车间与防治设施明确专人负责，熟练掌握操作规程，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2.建立固废暂存间。




表五             验  收  组  成  员  名  单
	
	姓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签名

	
	高宏涛
	执法大队
	大队长
	高宏涛

	
	陈永利
	环评科
	科  长
	陈永利

	
	陈  锋
	总量科
	科  长
	陈锋

	
	杨立刚
	监察中队
	中队长
	杨立刚

	
	
	
	
	

	
	
	
	
	

	
	
	
	
	

	
	
	
	
	

	
	
	
	
	

	
	
	
	
	


备注：定州市明阳机械厂年产 20台丝网成形机床及机械零部件加工项目           

表六 
	 行业主管部门验收意见：
                                                        （公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地方环保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意见：
                                                                                                        （公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表七   

	负责验收的环境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意见：
                                               定环验［     ］        号

                                             （公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